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 27次防疫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0 年 9 月 9日上午 10 時 30分〜11 時 40分 

 

二、 地點:視訊 

 

三、 主席:校長黃有評                        紀錄:高惠娟 

 

四、 出席人員:如簽到冊 

 

五、 主席致詞: 

(一) 近期出現 delta病毒株疫情，學校應該更要謹慎理防疫。目前我們是

第一周遠距教學，稍早主管會議有提議要在第二周、第三周延長遠距，

9/27後採雙軌，若能在社交距離允許之下，一些實作課操作就能分班來上

課，每兩周再來做滾動式修正。 

(二) 因應前陣子有食科系同學收到細胞簡訊，感謝學務長、宿舍管理人員

能立即安排獨立空間，也隨時回報同學狀況。雖然只是收到細胞簡訊，我

們也要好好處理。也拜託各位主任，最近疫苗進貨比較多，請多多鼓勵學

生上網登記施打疫苗意願。 

六、 上次決議事項報告及執行 

(一) 本學期開學第一週(9月 6日週一起至 9月 12日週日止)校內所有課程

進行遠距教學演練，第二周再開始實體上課，。 

(二) 校園環境有些口罩被丟棄，也請學務處協助宣導。 

(三) 請總務處、學務處協助 8/29-31新生入校高峰期相關事宜，行政大樓

前及校門口右邊停車格，先優先提供計程車，新生及家長使用。 

(四) 謹慎處理境外生入境事宜，尤其越南、馬來西亞的疫情都還相當嚴

重。 

(五) 請上課老師提醒同學要配戴口罩，針對少數不配合的同學，不得已再

拍照存證，以避免後續紛爭有憑證。 

(六) 配合實名制上課點名的方式，再請教務處統一規定。 

 

七、 學務處健康中心業務報告   

(一) 目前防疫物資口罩部分剩餘1萬4千3百片，額溫槍20支提供借用。 

(二) 依教育部來文公告「教育單位防疫計畫檢核表」，辦理活動需檢附防

疫計畫及檢核表如 (附件一)，防疫計畫範本可視各單位活動性質修

改提出。 

(三) 依教育部大專校院110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

提案檢視本校防疫措施(附件二)。 



(四) 提案新增「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職員工生收到細胞簡訊之處理流

程」。 

 

八、研發處業務報告 

    教育部自110年8月23日受理境外學生未持有我國有效居留證者入境申

請作業。本校本學年10名境外生簽證申請作業，已分別於8月27日、31日獲

教育部公文核可，前已通知境外生申辦簽證，以利後續辦理各項入境作

業。最快入境者為一位香港僑生，入境日期為9/19，預計於台灣本島檢疫

14結束後，回到澎湖健康自主管理7天。 

 

九、提案討論                  

討論事項                               提案單位：教務處、進修推廣部 

案由一：根據110年9月7日公告防疫管理指引，提出因應教學措施及修正防疫教

學公告，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110年9月7日公告「大專校院110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防疫管理指引」(附件)的相關規定，除開學第一週已進行遠距教學

演練外，本校開學第二、三週(9月13日週一起至9月26日週日止)教學活

動擬仍維持遠距授課。 

二、 開學第四週(9月27日週一)起教學活動擬以遠距授課為主，各開課單位及

授課教師依據課程特性、修課人數與教室環境等，共同決定是否實體授

課。若課程決定實體授課，除了符合防疫管理指引要求外，應在第一次

實體授課之前三日，由開課單位及授課教師公告修課學生週知，並向教

務處課務組(日間各學制)或進修推廣部登記。 

三、 教務處將調查各遠距教學課程相關資訊，並請開課單位協助公告。 

四、 學生若無適合設備可上線上課者，請各科系開放電腦教室供學生借用上

機上課。教務處及進修推廣部將採登記制，協調圖資館電腦教室開放時

間，惟耳機與麥克風屬個人用品，仍請學生自備。 

五、 課程概要、課程計畫表及評分標準更動時，授課教師應向學生說明，並

於指定時間內完成修正，避免後續爭議。 

六、 未來課程授課等教學相關活動，將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每兩

週滾動調整，由本校相關會議依疫情狀況發佈最新措施。另請各開課單

位轉知授課教師與修課學生，依據本校最新公告防疫措施及防疫教學公

告(如附件)實施教學活動。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                                     提案單位：身心健康中心 



案由：根據110年9月7日公告防疫管理指引(如附件二)，檢視本校防疫措施，提 

      請討論。 

說明：因應國內疫情，教育部為落實大專校院110學年度開學後各項教學及活動 

      等防疫工作，請各單位依各項重點原則辦理校園防疫工作。 

 

學務長補充: 

  一、體育、游泳、實習課程：依照教育部指引執行，惟： 

(一) 體育課室內每人保持社交距離 1.5公尺較不容易，會請授課教師勸導

及提醒學生。 

(二) 無法做到 1人 1器材，會隨每台上課器材車附上一瓶裝酒精的噴瓶，

請學生使用前進行清潔消毒。 

(三) 游泳館有人數限制，故本學期將游泳課暫停，改為水上救生線上教

學。 

二、 課程以外之集會活動 

(一) 上學期延賽的系際盃籃球賽及本學期熱舞大賽，因肢體接觸 

(二) 機率相當高，無法保持室內 1.5公尺及室外 1公尺，故建議待疫情

減緩再舉行。 

三、 校園空間開放 

  因雙北疫情不明朗，建議 9/26前比照遠距教學期程，不開放校外人士 

進入校園，因本校學生多來自台灣本島，疫苗覆蓋率也不高，為了校園與 

鄉親的健康，暫不開放校外人士入校園。 

四、通報、疑似及確診個案應變措施 

 (一)如在上課上班期間，突發確診案例。確診者應移至獨立空間，待衛生 

  局防疫救護車移送至防疫場所。校內建議獨立空間：實驗大樓-小會議 

室、教學大樓-進修部會議室或媒體教室、活動中心-健康中心諮詢室、 

行政大樓-育成中心會議室。 

  (二)屆時需要相關單位協助，如教學單位或活動辦理單位提供點名單或簽 

到冊以配合衛生單位予以相對應之處置，如防疫隔離等。以其需要總務

處或各場館管理單位協助清潔消毒（含窗簾）。 

五、  校園餐飲 

學務處有採購隔板，可提供辦理活動有用餐需求之成員借用，以符合防

疫規定。 

  決議:補充修訂後通過。 

 

 

 

案由三                                     提案單位：身心健康中心 

案由：擬訂定本校「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職員工生收到細胞簡訊之處理流程」。 



說明：有關指揮中心針對與確診者足跡重疊之民眾發送細胞簡訊，擬訂定相關 

      處理流程，如附件三。 

決議:修正後通過。 

 

 

十、主席裁示： 

一、本校開學第二、三週(9月13日週一起至9月26日週日止)教學活動擬仍維持

遠距授課，9/27視課程需求由教師採雙軌制。 

二、本校配合遠距期程禁制校外人士入校，辦理活動(如研討會、進修部開班)

請各單位發放識別證，與會人士可依識別證進入校園。第一天尚無識別證

時，可與警衛室說明參與活動，量完體溫後入內。 

三、請警衛於清晨協助把關校外人士進入校園運動，在門口也設置公告讓民眾

了解。 

四、校門口宏碁公司贈送本校之體溫感測儀，雖然有時因氣候影響需調整，也

鼓勵大家多多試用。 

五、遠距教學期間若課程需求須至學校，同學仍要依照防疫規定保持距離分開 

坐或分批上課。 

六、請各系主任要再跟老師宣導出國一定要報准，不要發生開學了人還在大陸 

的事件，將由人事室再發放郵件通知各老師。 

  

 

 

 

 

 

 

 

 

 

 

 

 

 

 

 

 

 


